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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观统筹管理功能，各学系要主动配合教务处、质量办等部门；各

学系负责人要亲自负责相关材料的审定；全院部门间要紧密配合，

共同做好学院需求计划的编制工作。

三、要保证质量，确保按时提交需求。各相关部门（不包括学

系）要在 7月 9日上午 12:00 前将重新修订的帮扶需求材料发送至

院办邮箱：szyjqw@126.c0m.由院办汇总并及时上报院领导组织编

写学院的整体需求计划。

学院办公室

2019 年 7 月 8 日

抄送：院领导。


